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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理工教〔2022〕7 号

关于印发《桂林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桂林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方案》已经

学校2022年第十七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桂林理工大学

2022年 11月 2日

桂 林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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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评建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学校迎接教育部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各

项工作，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教督〔2021〕1号）和《广西普通高等学校

2021-2025年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桂教高教〔2021〕

6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全国教

育大会和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本科人

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

本标准；认真贯彻教育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

促强”的评建方针，突出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强化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

学质量文化，建立健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能力。

二、工作目标

以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为契机，筑牢立德树人统领地

位，落实“以本为本”，突出“四个回归”，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

和“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

进理念，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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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质量保障运行的

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同时，强化学校的主体意识，

加强质量文化建设，促进人才培养的高质量特色化发展。

三、核心任务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我校审核评估类型属于第二类第二种，共有 7个

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和 75个审核重点。

（一）撰写《审核评估自评报告》

按照审核评估范围撰写写实性报告，要求呈现学校办学理念、

人才培养理念及取得的成效，对存在的问题分析透彻。

（二）填报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填报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在分析整合数据的基

础上生成《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三）梳理评估工作材料

评估工作材料包括三个方面：教学档案、支撑材料和专家评

估案头材料。教学档案包括学校教学管理、教学运行的相关材料，

支撑材料主要为佐证自评报告的相关材料，专家评估案头材料为

专家线上评估和进校考察工作的引导性材料。

（四）做好专家线上评估和入校考察工作

专家采取审阅材料、线上访谈、随机暗访等方式进行线上评

估；专家进校考察包括听课看课、考察走访、访谈座谈、文卷审

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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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机构

为切实加强学校审核评估工作的统一领导，扎实、优质、高

效地完成审核评估工作，学校成立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

作领导小组、评建工作办公室、评建专项工作组、二级学院（部）

评建组织和评建督查组。各具体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及职责如下：

（一）评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邓 军 解庆林

常务副组长：梁福沛

副组长：齐俊斌 吴志强 王 玫 周国清 王敦球

韦学敏 邓国彬 曾繁荣

成 员：唐壮东 叶 昊 邱 杰 辛立章 罗盛锋

张成龙 华桂林 周焕福 游少鸿 冯广辉

李 雨 王 磊 周克海 伍飞军 迟国东

杨 祥 二级学院（部）负责人

评建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全面领导学校审核评估工作，研究部署和协调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总体进度安排；

2. 深入分析、研究评估政策，研究决定评建工作中的重大事

项；

3. 审定学校评建工作方案、阶段任务和自评报告等重要文件

及主要材料；

4. 指导、监督和检查审核评估工作进展情况。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30286.htm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26223.htm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1008.htm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1006.htm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30301.htm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302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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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建工作办公室

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评建工作办公室，挂靠发展规划与教

学质量监控中心，其成员及职责如下：

主 任：梁福沛

常务副主任：周焕福

副主任：林 华

成 员：张成龙 华桂林 辛立章 游少鸿 冯广辉

李 雨 王 磊 周克海 伍飞军 迟国东

杨 祥 二级学院（部）负责人

办公室工作人员：李 俊 陈高芳

评建办公室职责：

1. 贯彻落实学校评建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协调有关评

建专项工作组开展工作；

2. 制定学校审核评估工作方案、工作计划，细化指标体系与

观测点，分解评建任务，落实目标责任，细化工作安排；

3. 研究提出与审核评估有关的需要提交校评建工作领导小

组、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要问题与重大事项；

4. 检查与指导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部）的自评自建与整

改工作，组织开展校内专项检查与专项评估；

5. 及时汇总评建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和协调解决评建过程中

发现的有关问题；

6. 汇总、梳理与审核各责任单位提交的评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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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责《自评报告》、各类上报数据和支撑材料的审查；

8. 负责专家入校评估后整改工作方案的制订与组织实施，负

责《中期自查报告》和《整改报告》的撰写；

9. 与教育部和自治区教育厅协调审核评估的相关事务；

10. 组织开展评建工作宣传报道工作；

11. 完成学校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评建专项工作组

评建办公室设立自评报告组、数据材料组、综合协调组、宣

传动员组等4个专项工作组，各工作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别如下：

1. 自评报告组

责任校领导：梁福沛

牵头职能部门：发监中心

配合职能部门：党办校办、教务处、人事处、宣传部、学工

处、团委等

主要任务：负责学校总体自评报告的撰写。

2. 数据材料组

责任校领导：梁福沛

牵头职能部门：发监中心

配合职能部门：由党办校办、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团

委、财务处、资产处、招就处、信息中心等

主要任务：负责有关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采集和填报。

3. 综合协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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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领导：吴志强

牵头职能部门：党办校办

配合职能部门：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信息中心、基建

后勤处等

主要任务：负责审核评估工作中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部）

的综合协调。

4. 宣传动员组

责任校领导：齐俊斌

牵头职能部门：宣传部

配合职能部门：党办校办、发监中心、教务处、人事处、学

工处、团委等

主要任务：负责组织审核评估过程中的新闻宣传和整体文化

氛围营造工作。

（四）二级学院（部）评建组织机构

各学院（部）成立评建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主要任务：

1. 制定本单位评建工作方案，对照评估指标开展自查自建及

整改工作，及时报告和反馈各类评建信息；

2. 负责本单位的专业建设、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人才培养

特色的凝练、总结，按照审核评估工作要求撰写有关材料；

3. 负责本单位教学过程材料的检查和收集，做好评建有关支

撑材料、数据等的整理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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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好本单位审核评估工作的宣传动员，确保全员参与，以

积极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各阶段评估工作。

（五）评建督查组

责任校领导：韦学敏

牵头职能部门：纪委办监察室巡察办

配合职能部门：组织部、人事处

主要任务：负责对全校各学院（部）、职能部门评建整改工作

的督查。

五、评建工作进度安排

（一）自评自建阶段（2022年 9月至 2023年 4月）

任务名称 具体要求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动员准备

制定评建工作方案，分解工作任务 2022.9.30前 评建办

召开评估动员大会，启动评估工作 2022.10.30前 评建办

召开评建专项工作会议，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2022.11.30前 评建办

宣传工作

制定宣传方案，在各网站、新媒体、报纸和电

视开展我校本科教学建设改革成效的宣传报道
2023.1.30前 宣传动员组

制作学校专题宣传片和宣传册等 2023.3.30前 宣传动员组

工作网站

建设与维

护

建立评估工作网站 2022.9.30前 评建办

评估相关政策材料、评估工作通知、评建动态

发布
实时更新 评建办

自查整改

评估指标相关部门对照评估指标开展自查，提

交问题清单
2022.10.15前 各相关部门

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提交建设及整改方案 2022.11.10前 各相关部门

完成整改 2023.2.28前 各相关部门和

单位

自评报告

评估指标牵头单位提交指标点自评内容 2022.11.20前 各相关部门

形成自评报告初稿 2023.2.28前 自评报告组

形成自评报告讨论稿，提交领导小组讨论 2023.3.20前 自评报告组

https://www.glut.edu.cn/info/1134/30301.htm
https://jiwei.glut.edu.cn/


— 9 —

（二）接受评估阶段（2023年 5月）

1．实施迎评工作方案：评建办根据评估工作安排，制订《迎

评工作方案》，各工作组、各二级学院（部）、各职能部门按照《迎

评工作方案》做好迎评准备工作。

2．线上、线下评估阶段：完成线上评估保障条件建设和测试

工作，完成全部线上评估材料的准备与提交工作，专家线上评估

和入校评估各项组织保障工作顺利完成。

（三）评估整改阶段（专家入校评估后）

1．根据线上评估和入校评估专家现场反馈问题，立即启动针

对问题的专项整改工作。

2．在接到《审核评估报告》30日内，制订并提交《整改工作

方案》，确定整改项目清单，启动全面整改工作。

3．建立整改工作定期检查和分项验收制度，力争一年内完成

提交自评报告终稿 2023.3.30前 自评报告组

支撑材料

评估指标牵头单位提交指标点支撑材料 2022.11.30前 各相关部门

形成与自评报告初稿对应的支撑材料 2023.2.28前 数据材料组

根据自评报告终稿，补充完善支撑材料 2023.3.30前 数据材料组

状态数据

各部门和单位完成第一轮状态数据录入和核对 2022.11.15前 各相关部门

采集、整理、复核教学状态数据 2022.11.30前 数据材料组

完成状态数据填报，提交领导小组审核 2023.3.20前 数据材料组

完成学校总体数据的核对、填报和上报 2023.3.30前 数据材料组

预评估 组织校外评估专家开展预评估 2023.3.30前 评建办

材料提交
填报评估管理信息系统中相关材料及专家常用

材料
2023.4.15前 评建办

考察准备

出台《迎接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进校

考察工作方案》
2023.4.15前 评建办

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2023.4.30前 评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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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整改项目。

4．在教育部规定的整改周期内（不超过2年），提交《中期自

查报告》和《整改报告》。

六、工作要求

（一）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对于深化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全体教职员工要高度重视评建工作，树立大局意识，

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与评建工作，勇于担当作为。

（二）深刻领会审核评估的思想理念和内涵要求，准确把握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要求，以评估理念

引领改革、以评估举措落实改革、以评估标准检验改革，实现学

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三）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评建工

作方案》要求，明确在评建工作中的责任和目标，制订可行的工

作方案，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进评建工作。学校建立评建整改

责任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各项评建任务落地做实，圆满完

成各项评建任务。

附件：桂林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责任分解表

桂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日印发

（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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